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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银行吉林分行实行重罚，再次敲响了一记警钟，标志着监管层对于同
业业务风险的高压监管态势绝无放松迹象。

文  |  夏木

同业违规融资
触发监管“雷霆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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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中 国 银 保 监 会 官 网 挂 出 重

磅消息，中国银行被罚了超 5000 万元，这是

2019 年以来的罕见大罚单。其中，有三名员工

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另外还有员工被

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3 年、警告、罚款等行政

处罚。 

天价罚单背后，是一笔巨额的同业违规融

入资金：579 亿。而真正令监管部门担忧的，

还不限于此。 

五年前违规引来重罚 
根据吉林银保监局的公告，银保监会是

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类信贷

业务存在涉嫌违规问题的。银保监会发现问题

后，吉林银保监局按要求对上述业务进行了查

处，发现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和吉林市分行存

在“同业新规”实施后（2014 年）至 2015 年 9

月末期间违规融入同业资金的问题。两分行共

计违规融入同业资金 101 笔、金额达 579 亿元。

本次处罚即是针对这 101 笔违规融入资金，及

其背后相关分行内控失效、经营管理混乱的严

重问题作出的。 

处罚不仅指向了中国银行，还指向了其工

作人员。根据银保监会官网披露，有 3 人被禁

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2 人因对中行吉林省

分行违规融入同业资金，内部控制失效，向监

管部门提供虚假业务数据等负管理责任，被禁

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3 年。4 人则因对该两分行

内部控制失效等负管理责任，被处以警告并被

罚款 5 万元。 

实际上，与前两年相比，今年银保监系统

针对银行开出的巨额罚单数量大幅减少。中国

银行这两份罚单已刷新今年的金额纪录。另外，

从责任人员的处罚来看，从省分行一把手开始，

到一线工作人员，重要岗位几乎被“地毯式”

追责一遍，牵涉人员之广，业内罕见。该行为

何会触发监管的“雷霆之怒”？据市场人士分

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涉案金额巨大。5000 多万元的罚单，

可能与违规业务涉案金额或获利金额存在倍数

关系。二是定性严重。罚单中提到中国银行提

供虚假数据的表述，这说明存在有意识糊弄监

督检查的情况。三是责任链条长。金融口的案

件处理原则是“责任上追两级”，而此次上自

省分行行长、下至市分行承办人员，层级远不

止两级。可见在重拳背后也许传递着这样的判

断：明知故犯、拒不坦白、弄虚作假、企图蒙

混过关。事实证明，即使是在五年之后，违规

行为一样会被查处。 

新规为何喊停同业业务 
分析这一起违规案，还要从五年前的“同

业新规”说起。 

同业业务包括银行之间、银行与其他持牌

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

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

融资和同业投资业务。简单说来，是从同业吸

收资金和向同业投资的业务。而所谓“同业新

规”，指的是以下两个文件：2014 年 5 月 16

日由一行三会（包括原保监会）和外管局联合

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

（127 号文），以及原银监会于同一天发布的

《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140

号文）。这两个规定的目标主要在于约束同业

类型的非标（非标准化资产）业务。 

当然，由于同业非标业务收益较高，对其

进行压缩，总体上无疑会给银行的利润带来影

响。那么，监管部门为什么要喊停银行能赚钱

事实证明，即使
是在五年之后，
违规行为一样会
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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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项业务呢？原因有二。 

第一，同业业务管理起来存在难度。同业

业务的资金主要来自金融机构存款。这种存款

存在特殊性，不在 M2（广义货币）中体现，

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大部分不计入存贷比。

由于统计困难，这类资金总规模估算不出来（至

少在几十万亿）。而对这类资金的监管，也自

然分外困难。同业业务资金来自这些金融机构

存款，池子里水深水浅大家都不知道，流动性

走向也估算不出来，很容易出现风险。 

第二，事实上存在许多“张冠李戴”的操作。

当时许多机构为完成年末、季末绩效考核指标

或者为了发放更多的贷款，吸收了大量同业存

款，但未将同业存款纳入金融机构存款进行核

算，而将同业存款纳入企业存款核算，比如将

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大额协议存款存入公司客

户名下。此类行为在同业新规发布前普遍存在，

但新规发布后该类行为已逐步得到规范。 

据判断，吉林省分行和吉林市分行就是因

为存在向金融机构融资后，未作为同业存款而

是作为企业存款核算，以便发放更多的贷款，

或达到数据统计和贷款规模等考核指标。这既

违反了同业新规，又是为了数据造假而“移花

接木”，挑战了数据如实报送的铁律。因此，

被发现后，监管部门才会责斥其“提供虚假业

务数据”，并出重手整治，以儆效尤。 

其实，除了中国银行吉林分行爆出的雷，

同业业务在实践中存在着的问题可能还有很

多。确有将金融机构存款存为企业客户存款的，

然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将企业客户存款存为同业

存款。当前，在日益趋严的监管环境下，高盈

利的信贷资产业务创新难度很大，不仅要受到

贷款计划和资本的约束，还要受到贷存比、拨

贷比等监管指标的限制，可以拓展的空间不大；

表外业务也有严格的监管规定，创新拓展的空

间也很有限。于是，人们就开始将目光投向了

性质特殊的同业存款。 

由于同业存款无需缴纳20%的存款准备金，

同业资产也不必计提拨备，不受贷款计划规模、

贷存比的约束，资本占用也少，因此，被创新“寄

予厚望”。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的规定，期限在 3 个月以下的同

业资产，风险权重仅为 20%；期限为 3 个月以

上的，风险权重为 25%。而信贷资产的风险权

重最低为 50%，最高可达 150%，若直接对应信

托受益权则是 100% 的风险权重。因此，银行

便有动力将受监管约束的贷款转变成约束较少

的同业资产，来获取收益。 

 创新模式不能成为影子银行 
任何“创新”都可能带来风险，同业业务

也不例外。违规融入资金再投向其他方向，最

直接的后果是，同业业务会成为影子银行的通

道。而这对市场稳定与监管秩序都可能存在重

大隐患。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一是造成期限错配，增大了市场流动性风

险。期限错配是影子银行业务获取收益的基本

套路。为追求高的收益，银行把主要用于头寸

调剂的短期同业资金用于中长期的资金运用，

来赚取更大的息差。如果同业资产与负债占比

过高，其结构难免会增强银行对同业市场资金

的依赖程度和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导致资金

运行的稳定性更为脆弱，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增

大。 

从全市场来看，一家或少数银行过于激进

发展同业业务，其触发的流动性风险压力会通

过对同业市场资金的需求而快速传导到市场；

任何“创新”都
可能带来风险，
同业业务也不例
外。违规融入资
金再投向其他方
向，最直接的后
果是，同业业务
会成为影子银行
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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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银行就会更为谨慎，不愿融出更多的资金，

使得市场资金趋紧，易引发整个市场的过度反

应，加剧资金价格的波动，进而成为引发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这不仅对银行自身流动性，

而且对市场利率、市场流动性乃至对宏观经济

运行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是可能导致宏观调控失灵，并影响监

管效率。从同业资金的实际用途分析看，有

部分资金从同业渠道流向了一些难以获得信

贷支持的高风险领域，如投向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房地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等。还有

的银行把部分本应在表内核算的信贷业务通

过同业业务，转到了表外非信贷科目。如银

行作为客户代理人，以买入返售形式从客户

手中买入抵押品并融出资金，再通过卖出回

购将抵押品卖给同业市场融入资金。这种做

法实际扩大了信贷资产总量，加大了广义货

币（M2）的增速和总量。 

从影子银行监管的角度看，一些银行以同

业市场的借款来操作，把同业资金直接或间接

投向了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基金公司等。此

外还有相当部分同业资金在金融机构间循环，

没有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降低了资金的效率，

推高了资金成本。同业资金的这些用途已成为

导致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失效的重要因素。 

三是由于透明度较差，且都是“自己人”，

致使银行放松了风险防控。由于银行等金融机

构的风险较普通企业要小，银行对同业业务的

风险管理相对薄弱，缺乏信贷业务那样严密的

一套风险管理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的

风险隔离和岗位制衡，业务操作基本是按无风

险、低风险的流程处理，部分用于信贷或准信

贷领域的资金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 

实际上，随着业务发展，部分同业业务风

险已经异化为非同业风险。即使还是同业业务，

由于具有横跨货币市场、银行间市场等的特点，

又与银行表内外业务、理财业务关联紧密，一

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风险也有可能在不同市

场交叉蔓延和传染。如有的银行就采取用自营

资金来投资非标债权类业务，借助过桥银行发

行理财产品，投向信托受益权或票据受益权，

然后该银行用同业买入返售与理财产品对接，

或采用私下的补充协议来提供隐性担保或回购

等。目前，对此类较为复杂且风险隐患又较大

的业务，尚缺乏有效的监管约束。 

本次面对中国银行吉林分行的重罚敲响了

一记警钟，标志着监管对于同业业务风险的高

压监管态势绝无放松迹象。因此，商业银行或

在下一步有以下三方面需要做。 

一是亟须进一步加强对同业业务的风险预

判，不断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前瞻性，科学

设定同业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保持一定量的

双向余额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弹性。 

二是，要完善同业业务的风险管理防控，

严格按经营战略及信贷政策来统一规范和管理

同业资金的用途投向；做好资金隔离，严禁“狸

猫换太子”。 

三是要完善同业业务中交易对手准入、交

易产品创新、交易模式变化以及业务操作等方

面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严格准入标准、健

全风险审查审批机制，实现部门、岗位间的有

效制衡，形成完整的、高效的同业业务风险管

理体系。 

对于同业业务要创新，更要坚持从严管理，

才能真正如 10 月 21 日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黄

洪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所说，让市场比原来更加

规范，机构乱象、业务乱象、交易乱象得到有

效的遏制，风险由过去发散变为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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